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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南通鼎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报告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

向关联方南通鼎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授信2490 万元，期限 12 个

月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南通鼎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，成立时间 2004 年 6 月 17 日，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，注册资本 2880 万元，实缴

资本 2880 万元。经营地址在如东县掘港镇运河路 98 号，法定代

表人杨新跃，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生产、销售；建筑材料销售；

建筑咨询服务;预拌砂浆生产、销售；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等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贷款执行利率根据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LPR 加减各差异化

指标值测算形成，差异化指标主要围绕客户类型及业务类型、行

业类型、财务指标、担保方式、担保能力、业务合作等几个方面

设定。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利率定价条件进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2025 年四季度末，本行资本净额 539145.04 万元，对关联

方南通鼎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授信余额为 2490 万元，占资本净

额的 0.46%，对其所在集团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授信

余额 58790 万元，占资本净额的 11%。符合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

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六条“银行机构对单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

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0%，银行机构对单个关联法

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合计授信余额不得超过银行机

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15%”的规定。

五、关联交易审批情况

2025 年 12 月 3 日，本行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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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南通五建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，2025 年12

月 4 日，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南

通五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重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

议案》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，关联交易额度属

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

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没有损害本行、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，

不影响公司独立性，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盈利能力及资

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。

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3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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